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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所）111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4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2月 1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 A301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列 

主席：吳 0萍主任  

紀錄︰莊 0貽組員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前次決議執行情況報告 

一、 有關本系擬將大學部師資生名額流用至碩士班一案，同意將本系師資

生名額分配調整為大學部 36名、碩士班 4名。同意通過本系師資培

育生甄選作業要點。  

二、 同意通過本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要點。 

參、工作報告 

一、 本系 112學年度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中「學習歷程自述」參採項目由 P

就讀動機、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修改為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爰一併修正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及評量尺規，如附件 1。 

二、 本系 112學年度有 2名大學部乙案師資公費生名額，分別為雲林縣

（115學年度分發）及新北市（116學年度分發），預計於 111-2學期

辦理系內甄選，請各班導師鼓勵學生踴躍報名，請參考附件 2。 

三、 112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考試日期為 111年 12月 3日(六)，本

次預計招收 11名，共 17位考生報名。下表為本系碩士班近年報名及

入學人數概況： 

年度 
核定名額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註冊率

(%) 甄選 考試 甄選 考試 甄選 考試 

107 12 8 13 16 7 8 83.33 

108 12 8 16 19 5 7 85.71 

109 11 7 9 
72 

(有六名公費生名額) 
7 6 70.59 

110 11 7 15 6 9 2 61.11 

111 11 7 6 
123 

(公費生 122、一般 1) 
3 6 61.11 

112 11 7 17 12月 7日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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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轉達 111年 11月 29日教務會議註冊與課務組報告事項：本校已核定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休退學作業要點」，本要點規範學生休退學

作業分為二個階段，擬申請休退學學生需經與班級導師(認輔老師)進

行第一階段之晤談輔導並做成輔導紀錄後(如學生休退學晤談輔導紀

錄表)，始能進入第二階段休退學申請作業程序。凡申請休退學學生應

檢附班級導師(認輔導師)之晤談輔導紀錄表送再至教務處辦理後續作

業。各學系應自行留存輔導紀錄表以備日後系所評鑑所需。 

五、 111年 11月 25日(五)辦理 111-1學期板書研習(Ⅱ)，並於 11月 30日

(三)辦理板書檢定。 

六、 111年 12月 2日(五)、12月 16日(五)辦理大五返校研習活動，中午於

各分組場地進行分組座談，12月 16日(五)下午並邀請戴 0婷老師分

享「教師甄試準備與心得分享(複試篇)」。 

七、 111年 12月 17日(六) 辦理 111學年度模擬教甄活動。 

八、 111年 11月 5日 、11月 26日(六) 辦理大四教檢工作坊，11月 5日

邀請陳 0陽老師分享「如何準備教學原理與制度」；11月 26日邀請

本校中文系王 0珍老師分享「國文教檢工作坊」。 

九、 111年 12月 12日至 12月 23日由簡 0良老師及張 0華老師帶領大四

學生至民雄國小及興中國小進行集中實習。 

十、 111年 11月 23日(三)系周會時間邀請呂 0廷講師分享「特殊兒童的

藝術陪伴」。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系擬於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徵聘專任教師 1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系陳 0見老師預計於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結束後退休，並經徵詢

老師意願，老師無意願提出延後退休之申請；考量本系所開課負荷

量，須增聘教師以補缺額。 

2. 本徵聘程序依人事室規定，須於 112年 1月底前，提出增聘教師需

求並簽陳校長同意，並於 2月底前公告截止。 

3. 擬簽請校長核可本系於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增聘專任助理教授(含)

以上之教師 1名，提請討論。 

4. 請討論徵聘條件及啟事，草擬如附件 3。 

決議： 

1. 刪除專長條件 1.(4)在國內外學術專業領域具有卓越成就、具體特殊

事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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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檢附資料※備註第 1點改為「本系面試將以全英語進行，其中包

含 20分鐘英文簡報及 5分鐘全英語授課內容教學演示。」 

3. 收件截止日視公告截止日及教評會議時間，授權予系辦公室逕行調

整。 

4. 原備註「本校得不足額錄取」改為「本校得從缺」。 

5. 附表「國立嘉義大學徵聘專任教師啟事-外語能力標準表」新增本校

應具可執行全英語授課(EMI)能力之標準，並將「外語能力檢定證書

標準」中「英語能力」標準修正為「英語檢定(包含聽說能力)考試成

績應達歐洲共同架構能力分級(CEF) B2(高階級)等級(詳如本校參照

表)」。 

提案二：本系系週會及「系友回娘家─業界教師教學實務研習活動」辦理方

式，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系學生出席系上辦理之集會活動意願低落，擬請師長共同研議改

善方式。 

2. 檢附本學期系周會簽到表及近兩次系友回娘家請假名單供參（如附

件 4）。 

3. 系周會辦理方式擬改為各班可因應班級學生需求，辦理多元導師生

輔導活動，並訂定補助要點，草擬如提案五。 

4. 系友回娘家辦理方式擬改為其他多元形式，聚焦在聯繫系友情誼，

凝聚並發揮系友力量，相互提攜，協助母系系務發展為辦理目的，

辦理方式擬改為以六年為循環的同學會（如:第一年號召 85級至 90

級系友）和中午系友聚餐為主，並且校內學生搭配認抵十小時的服

務學習時數。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三：本系師資公費生分發後輔導及追蹤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111年 11月 22日轉雲林縣政府來函辦理。 

2. 因本校近年分發至雲林縣市公費生於教學現場、校務推動及生、心

理素質未能符合基本要求，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函請本校加強篩選及

培育公費生公文（如附件 5）。 

3. 師培中心請各培育系所配合以下事項： 

(1) 加強貴系所屬公費生行政、教學能力及輔導。 

(2) 現今已分發雲林縣之公費生培育系所，請近日進行公費生關懷及

輔導，輔導紀錄副知師培中心。 

決議：公費生畢業後仍請指導教授或班級導師進行關懷與輔導，並請留存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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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紀錄，提供給師培中心備查。 

 

提案四：教務處為籌組招生團隊，請本系推薦兩名師長擔任團隊成員，提請

討論。 

說  明： 

1. 依本校教務處招生組 111年 10月 4日 email通知辦理。 

2. 教務處為擴增各學系生源，近期將籌組招生團隊，主動出擊拜訪重

點及潛在高中，加深連結（含學群講座、模擬面試、系所介紹...等），

目的為提高各系所的曝光率以及加深學子對系所的印象。 

3. 請學系推薦兩名師長，以組成強大的招生團隊；另為避免延伸招生

倫理爭議，請勿推薦種子教師加入招生團隊。 

4. 檢附本系教務處工作輪值表如附件 6。 

決議：教務處招生工作目前有招生專業化種子教師及招生團隊兩項，依教務

處要求，已擔任種子教師之師長不宜再重複加入招生團隊，避免衍生

招生倫理爭議，爰此，本系 111學年度招生團隊之組成將以本學年度

非種子教師之師長名單進行抽籤。兩組團隊的輪值規範並依據教務處

當年度的制度進行規劃與調整。 

 

提案五：本系「導師生活動經費補助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為落實本系所導師制度之推行，並幫助導師建立合宜之導生關係，

養成學生自主學習、生活適應之能力，以及強化生涯輔導，依本校

導師制度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2. 初擬草案如附件 7。 

決議：同意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3時 35分。 


